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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刑法知识 需谨记

聚焦生活

刑法是规定犯罪、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，是掌握政权的统

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，根据其阶

级意志，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，给予犯罪

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。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。广义刑法

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，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，即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。

小南说法

为了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民，根据宪法，结合我国同

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法。

一、 刑法的任务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，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

争，以保卫国家安全，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，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310939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35794588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19565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19565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19565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77203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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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

财产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维护社会秩

序、经济秩序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。

二、刑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

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刑；法律没有

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定罪处刑。

对任何人犯罪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不允许任何人有超

越法律的特权。

刑罚的轻重，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

相适应。

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

外，都适用本法。

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

的，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

之罪的，适用本法，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的，可以不予追究。

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，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

的，虽然经过外国审判，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，但是在外国已

经受过刑罚处罚的，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。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938103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25469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25469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6653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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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犯罪和刑事责任

1.一切危害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和安全，分裂国家、颠覆人

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，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

序，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侵犯公民私人

所有的财产，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以及

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，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，都是犯罪，

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

2.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

任这种结果发生，因而构成犯罪的，是故意犯罪。故意犯罪，应

当负刑事责任。

3.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

大意而没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这种

结果的，是过失犯罪。过失犯罪，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。

4.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，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

者过失，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，不是

犯罪。

5.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
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

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罪

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

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

罚。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633415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7523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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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

加以管教；在必要的时候，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。

6.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

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，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

为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属于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。

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，应当负刑事责

任，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

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

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

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

7.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

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，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，造成

损害的，不负刑事责任。

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，应当负刑事责

任，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

知识链接

刑 罚

1.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，对犯罪分子除

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，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。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3060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3060&ss_c=ssc.citiao.link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206637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207867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8277905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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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，同时被判处罚金，其财产不

足以全部支付的，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，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

的民事赔偿责任。

2.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

罚，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，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、

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，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

分。

3.在执行期间，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

两天；参加劳动的，可以酌量发给报酬。

4.被判处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在监狱或者其他

执行场所执行；凡有劳动能力的，都应当参加劳动，接受教育和

改造。

5.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对于应当判处死

刑的犯罪分子，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，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

告缓期二年执行。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，都应

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死刑缓期执行的，可以由高级人民法

院判决或者核准。

6.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，

不适用死刑。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，不适用死刑，但

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。

7.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，如果没有故

意犯罪，二年期满以后，减为无期徒刑；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，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15848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5042734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6054448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106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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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期满以后，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；如果故意犯罪，查证属

实的，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执行死刑。

8.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；对

于故意杀人、强奸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、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

序的犯罪分子，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。对于被判处死刑、无期

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小通法庭

2012 年 9 月，尤溪县某校学生卓某因张某对其殴打，把被殴

打的事告诉了同班同学姜某等人，要他们第二天晚上晚自习找张

某算帐。

次日晚自习第一节下课后，卓某带着姜某等人到张某的教室

外挑衅，张某欲持水果刀冲到教室外与卓某等人殴打，但被劝住。

上课时，张某把有人要殴打他的事告诉了班主任，因班主任不知

挑衅者的班级，仅要求张某晚自习回家时结伴而行。卓某则要求

姜某等人在晚自习后到学校门口拦截张某。

晚自习后，张某携带一刀水果刀走出校门，当卓某看到张某

走出校门，即和姜某等人围住张某，对张某进行殴打，在殴打过

程中，张某从口袋里拔出水果刀乱捅，姜某的左胸部被捅中，经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5%B0%A4%E6%BA%AA%E5%8E%BF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5%90%8C%E7%8F%AD%E5%90%8C%E5%AD%A6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8%8B%E8%AF%BE%E5%90%8E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B0%B4%E6%9E%9C%E5%88%80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B0%B4%E6%9E%9C%E5%88%80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B0%B4%E6%9E%9C%E5%88%80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

南通市少年法学苑法制教育读本

7

抢救无效死亡。张某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
学法用法

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怎么处罚？

答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

罚。

要点提示：

1.《刑法》的基本知识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95%85%E6%84%8F%E4%BC%A4%E5%AE%B3%E7%BD%AA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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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盗窃犯罪 需慎防

聚焦生活

2001 年，江苏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，一度发生多起撬盗案件，

到 2002 年底，失窃案件多达几十起，财产损失几万元，面对如

此疯狂的连续作案，警方感到莫名的压力。2002 年元旦前后，警

方悉数将作案的 26 人捉拿归案，查明这伙人自 2001 年 3 月至 12

月间作案 30 余起，案值人民币 10 万元。更令警方吃惊的是，作

案者竟然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和流失生，年龄最小的仅 11 岁，其

中女性一名。面对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蛋，办案干警没有像往常

破案后的欣喜，心情反而变得沉重起来。

警方查明，26 个孩子中有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同警察打交

道，按盗窃作案的次数和案值，足以判处徒刑，但由于年龄原因，

往往只能教育后予以释放。于是，他们作案后受法律惩罚的犯罪

恐惧心理一次次减弱，认为自己人小法律管不了，渐渐从一个月

一次小偷小摸，发展到每月偷几次，有的几乎天天作案。有些 14

岁的少年曾公开宣称：“我还能偷 2年”，13 岁的少年不甘示弱：

“我还能偷 3年，比你多一年”。

这群孩子因为自己未满 14 周岁，抓紧时间进行“无罪偷窃”，

既令人们大跌眼镜，更令人感到阵阵心悸。

http://js.110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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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南说法

一、盗窃的含义

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

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。它是在未得到他人许可的情况

下，以自以为不会被他人及时发觉或者及时维护的方式取得财物

或其他物质的行为。

二、防盗的措施

（一）公共场所的防盗措施

一些公共场所，如商场、火车上、公交车上、地铁上、电影

院等地方，由于人流量大，往往成为盗窃作案的理想场所。那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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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共场所，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才能避免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

受到损害呢？

1.钱财不外露

在公共场所，不要当众翻弄钱包、清点贵重的钱物，以免引

起扒手的注意。

2.大票零钱分开放

平时出门最好不要带大额现金，只要带够出门花费就行；如

果需要携带大额现金，也不要放在包里或外衣口袋里，最好放在

贴身的衣服口袋里。我们要坐车买票时，也应该提前将零钱拿出

来，而不要与大笔的现金放在一起。

3.钱证要分离

把各种证件、银行卡、现金等分开放，不要放到一起，这样

万一钱包丢失，也不会将身份证等各种证件丢失，以免带来更多

的麻烦。有很多人常常把挎包背在肩上，这也是不法分子得手的

重要原因，应该将挎包反背在身体前。

4.贵重物品保管好

在公共场所，不要将钱、证件、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容易被

人看到的地方。手机和钱包最好放在包里，而不是别在腰间。

5.不凑热闹不拥挤

扒手一般喜欢在上下车或人多拥挤的时候作案，这样便于逃

离、隐藏。因此，在火车进站口、公交车门口等人多的地方，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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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小偷下手的时机。我们要避免拥挤，尤其不要挤在车门口或车

厢连接处，时刻注意碰撞你的人及周围紧贴你的人。

6.可疑人员要防备

扒手大多喜欢随身携带书、报纸、杂志和小提包等，用以掩

护作案。他们喜欢东张西望，专盯行人的行李和钱物。在车上，

扒手经常不坐在固定的座位上，喜欢在车厢内频繁走动，寻找目

标下手。所以遇到这样的可疑人员，我们要提高警惕。

（二）家中防盗的措施

1.对上门维修、检查、收费、送货的人，要查明其确切身份，

单独一人在家时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进屋工作。

2.睡觉、出门关严门窗。关好窗户、反锁防盗门，注意厨房、

厕所、阳台窗户关好，四楼以下夏季切忌开着窗户睡觉。

3.家居的各个门、窗要经常检查，窗、门损坏要及时更换，

门锁损坏或钥匙遗失要及时更换。

4.对陌生来访者保持警惕；不是熟悉的朋友，不要轻易带回

家中。

5.重要财物不要放在柜子或抽屉里，这些都是入室盗贼喜欢

翻找的地方。

6.存折、信用卡不要与身份证、工作证、户口簿放在一起。

7.保护好个人信息，不在公共场所炫耀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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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发现盗窃如何应对

1.夜间遭遇入室盗窃，应沉着应对，切忌立即起身查看甚至

开灯，应躺在床上不要动，尽力观察歹徒的行为举止，记住歹徒

的体貌特征、人数、口音、作案工具等特征，为公安人员提供破

案线索。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，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。

2.家中无人时遭遇盗窃，发现后应及时报警，不要入屋随意

走动或清点财物，应做好现场保护工作，提供线索，积极配合办

案人员做好调查取证工作。

3.遇到入室抢劫，在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，切勿激怒歹徒，

应尽量与歹徒周旋，寻找机会脱身。

知识链接

盗窃罪的法律处罚

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【法释〔2013〕8 号】规定：

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

上、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，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

十四条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、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

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，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，在前款规定的数额

幅度内，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，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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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，盗窃地点无法查证

的，盗窃数额是否达到“数额较大”、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

别巨大”，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

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。

盗窃毒品等违禁品，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，根据情节轻重

量刑。

盗窃公私财物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“数额较大”的标准可以

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：

（一）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（三）组织、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；

（四）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，

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；

（五）盗窃残疾人、孤寡老人、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；

（六）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；

(七）盗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款物

的；

（八）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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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通法庭

201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4时左右，××班学生史某某到运动

场打篮球时，将装有手机的外衣脱下后，随意放置在运动场上，

毫无顾及运动场周边人的存在，在打完球后发现手机被窃。

接到报案后，保卫处老师到现场查看，已无可疑人员。据失

主反映当时在球场上曾有一名留飞机式发型的男性青年，通知失

主接听电话并看见失主放置手机过程，后不知去向。失主在运动

场上随意存放手机，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防范，是导致手机失窃的

主要原因。

学法用法

中学生防范盗窃要注意哪些？

1.自行车防盗应做到新自行车要立即装锁，存放时要锁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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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街时自行车应锁好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或指定场所；

2.平常不要随身携带过多的钱，有一些必要的零钱花即可；

3.外出时钱要分散携带，并与证件分开，即使被盗也不致损

失过大；

4.钱包要尽是放在里面的口袋里，不要放在容易被发现的或

裤子后面的兜里；

5.购物时要防止随意将钱包遗忘在柜台上；

6.外出时要注意对拎包的管理，不要将拎包交陌生人看管，

也不要暴露包内的贵重物品和钱包；在拥挤的公共场所，拎包应

放在胸前，防止被人在背后割包行窃。

7.为保障家中安全防盗，不要随意告诉陌生人自己家庭的地

址；不要把家中钥匙交给陌生人；外出时要关好门窗。

要点提示：

1.防盗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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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预防诈骗 需警惕

聚焦生活

现在，一些犯罪分子将诈骗的目标转移到了青少年的身上，

我们也需要增强自我防范的意识。

放学时，往往可以看到，学校门口聚集了许多家长。是因为

回家的路太远吗？嗯，也许有些这样的原因吧。是因为同学们不

愿意自己走回家吗？嗯，可能会有吧。但更多的是因为家长不放

心，怕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危险。当前，诈骗、敲诈等

犯罪案件颁发，我们青少年也正逐渐成为受害者，难怪家长会不

放心。

小南说法

一、诈骗的含义

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

法，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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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这种行为完全不使用暴力，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“愉

快”的气氛下进行的，加之受害人一般防范意识较差，较易上当

受骗。

二、生活中最常见的骗术

1.拾金平分莫贪心。有人在你面前掉下一包钱或金饰，另一

人上前捡到，并建议和你平分这些财物。

2.中奖退税要谨慎。收到或捡到不明来历的中奖卡片，让你

持卡、身份证、一定数量的钱到一特定的地方领奖或打某一电话

兑奖；接到以某公司名义打来的电话，称你手机号码中奖，让你

汇手续费、个人所得税给他们，就算你不汇，也能骗你的电话费；

街头有人提供免费摸奖的活动，你往往会看到一些人把奖品领

走，但是能摸到大奖的且没有领奖附加条件的，一定是他们的托，

只要你试，就一定会掉进陷阱里。

3.银行取钱需防范。你在银行取钱时，有人围在你的身边长

时间不离开，他一定是盯上你的钱了。

4.发生“意外”需冷静。有人打电话称，你的家人生病或发

生意外事故，急需用钱治病、治伤，并且要你汇一定数额的钱到

某一银行卡上。

5.兑换外币防调包。有人持外币或老版人民币，要高价与你

兑换人民币，旁边还有人不断催促你乘机赶快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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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骗措施

1.提高防范意识，学会自我保护

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法制和安全防范教育活动，多了解和掌

握一些防范知识。做人做事要不贪小便宜；热心帮助他人时要提

高警惕，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；个人信息切勿随便告诉陌生人，

以免上当受骗；可疑人员要加强防范，及时报告，上当受骗后更

要及时报案、大胆揭发，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。

2.相信科学，拒绝迷信

不要相信街头地摊上的“测字”、“看相”、“算命”的骗局。

生病了应该去医院，不要相信一些江湖术士的偏方、祖传秘方等。

3.交友要谨慎

对于不太熟悉的朋友，不要轻易将一切情况都告诉对方，更

不能言听计从，任其摆布，以免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。

4.服从校园管理，自觉遵守规章制度

校园管理制度主要是为控制闲杂人员和犯罪分子混入校园作

案，以维护学生正当权益和校园秩序而制定的。因此，同学们一

定要认真执行有关规定，自觉遵守规章制度，积极支持有关部门

履行管理职能，并努力发挥出自己的应有作用。

知识链接

网络诈骗

“假冒好友”诈骗:



南通市少年法学苑法制教育读本

19

诈骗手法：骗子通过各种方法盗窃 QQ 账号、邮箱账号后，

向用户的好友、联系人发布信息，声称遇到紧急情况，请对方汇

款到其指定账户。网络上又出现了一种以 QQ 视频聊天为手段实

施诈骗的新手段，嫌疑人在与网民视频聊天时录下其影像，然后

盗取其 QQ 密码，再用录下的影像冒充该网民向其 QQ 群里的好友

“借钱”。

防范：遇到此类情况，头脑中务必多一根弦，及时通过电话

等方式联系到本人，确认消息是否源自好友或联系人，避免上当。

“网络钓鱼” 诈骗:

诈骗手法：一是发送电子邮件，以虚假信息引诱用户中圈套。

诈骗分子以垃圾邮件的形式大量发送欺诈性邮件，引诱用户在邮

件中填入金融账号和密码，或是以各种紧迫的理由要求收件人登

录某网页提交用户名、密码、身份证号、信用卡号等信息，继而

盗窃用户资金。

二是建立假冒网上银行、网上证券网站，骗取用户账号密码实施

盗窃。

防范：遇到此类情况，首先不要在网上随意填写个人资料，

开通网上业务前应前往正规银行索要资料，登录正确的网页办理

业务，避免上当受骗。

网银升级诈骗:

诈骗手法：利用“××银行 E令行卡过期”、网银升级、信

用卡升级、网银密码升级等虚假信息实施诈骗。诈骗短信示例：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248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248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52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7039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7885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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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尊敬的网银用户：您申请的 XX 银行 E 令行卡即将过期，请尽

快登入 www.XXXX.com 进行升级。给您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（XX

银行）”

防范：如接到类似的诈骗信息，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或向

12321 举报中心举报，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

小通法庭

有一天，某市某中学的学生陆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这时候

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他的身旁，从车里走下来一名女子，该女子

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，急需打电话，便向陆某借手机，还将自己

没电的手机作为抵押。正当陆某低头欣赏那部虽然没电，但看起

来很高档的手机时，那名女子匆匆开车逃离了。陆某这才发现，

女子的那部手机只是个模型。

http://www.xxxx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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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典型的街头诈骗案件。其中，以借用手机、银行卡

等手段来实施诈骗的案件非常多。这些人通常以钱包丢失、手机

没电为由，要求借用别人的手机，并乘机提出借用受害人银行卡

接受汇款，然后再骗取别人的银行卡密码。我们中学生应该提高

警惕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
学法用法

你知道生活中有哪些骗术？

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短信通知中奖的诈骗、说自

己的钱包被偷，需要几块钱坐车的诈骗；称自己手机没电，要借

手机没电，要借手机打电话的诈骗等。

要点提示：

1.生活中最常见的骗术。

2.防骗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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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公共安全 莫危害

聚焦生活

在今天这个社会变迁日益迅速的时代里，人们经历了经济的

繁荣带来的物质满足和快乐，但也见证了不公平和不平等导致的

种种悲哀。很多时候，面对暴力和反社会的行为，人们看到的往

往是勇士孤独无助的目光。面对社会的不公和非正义的现象，努

力去改变这些现实的人士往往又最易受到大众的冷落和误解。在

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链中，对不少人来说，社会责任感似乎成了生

命中不堪承受的重负。毫无疑问，责任意味着付出，而付出时常

会带来痛苦。历史上无数的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先驱，也大都

是在为努力实践社会责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青少年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。

我们同学要明白今天的学习同明天的建设、个人的前途同国家的

命运联系起来。只有每个人都树立了社会责任感，都去为我们的

社会大家庭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，那我们就树立起了一座能

使社会真正和谐发展的宏伟丰碑。所以我们青少年学生要努力提

高自己的国家意识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，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义

务，承担社会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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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南说法

一、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义

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个概括性的罪名，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

是公共安全，表现为实施了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，它同侵犯

人身权利的杀人罪、伤害罪以及侵犯财产的贪污罪、盗窃罪等有

显著的不同，危害公共安全罪包含着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伤亡或

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，其伤亡、损失的范围和程度

往往是难以预料的。因此它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规定的普

通刑事犯罪中危害性极大的一类犯罪。

二、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

（一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

1.故意（过失）放火行为；

2.故意（过失）决水行为：故意（过失）破坏水利设施或设

备，制造水患，危害公共安全。如破坏水闸、挖掘堤防、堵塞水

道等；

3.故意（过失）爆炸行为：故意（过失）用爆炸方法破坏工

厂、矿场、油田、港口、仓库、住宅、重要管道、公共建筑物或

者其他公私财产，危害公共安全；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0414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6287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6287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63740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64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979519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76544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70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9130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53764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619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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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故意（过失）投毒行为：故意（过失）用投放毒物的方式

在食堂、牧场、粮仓、水塘等处投毒,危害公共安全；

（二）破坏交通运输、公共设备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

1.故意破坏交通工具行为：故意破坏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轮

船、飞机，足以使其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，严重危害交通运输安

全的行为；

2.故意破坏交通设备行为：故意破坏轨道、桥梁、隧道、公

路、机场、航道、灯塔、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，足以使火

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轮船、飞机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，严重危害交

通运输安全的行为；

3.故意破坏电力、煤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行为；

（三）造成重大事故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

1.厂矿重大责任事故；

2.交通肇事；

3.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；

知识链接

危害公共安全罪

第一百一十四条 【放火罪、决水罪、爆炸罪、投放危险物

质罪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】放火、决水、爆炸以及

投放毒害性、放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

危害公共安全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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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五条 【放火罪、决水罪、爆炸罪、投放危险物

质罪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】放火、决水、爆炸以及

投放毒害性、放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

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十年以上有

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过失犯前款罪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第一百一十六条 【破坏交通工具罪】破坏火车、汽车、电

车、船只、航空器，足以使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船只、航空器发

生倾覆、毁坏危险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一十七条 【破坏交通设施罪】破坏轨道、桥梁、隧

道、公路、机场、航道、灯塔、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，足

以使火车、汽车、电车、船只、航空器发生倾覆、毁坏危险，尚

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一十八条 【破坏电力设备罪、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】

破坏电力、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，危害公共安全，尚未造

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一十九条 【破坏交通工具罪、破坏交通设施罪、破

坏电力设备罪、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】破坏交通工具、交通设施、

电力设备、燃气设备、易燃易爆设备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十年

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过失犯前款罪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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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四条 【破坏广播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罪】

破坏广播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，危害公共安全的，处三年以

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过失犯前款罪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第一百三十三条 【交通肇事罪；危险驾驶罪】违反交通运

输管理法规，因而发生重大事故，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

产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交通运输肇

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；因逃逸致人死亡的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，情节恶劣的，或者在道路上

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。

有前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

罪处罚。

第一百三十八条 【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】明知校舍或

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，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，致使发

生重大伤亡事故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

拘役；后果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百三十九条 【消防责任事故罪；不报、谎报安全事故

罪】违反消防管理法规，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

绝执行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或者拘役；后果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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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安全事故发生后，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

情况，贻误事故抢救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
役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小通法庭

2013 年 12 月某日夜间，被告人赵甲、赵乙驾驶机动三轮车用

铁钩子拆、机动车拉等手段，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烟台市某科技工

业园南上坊支路的下水井盖 4 个，物品价值人民币 1000 元。被

告人赵甲、赵乙携赃逃离现场时被抓获，赃物被全部追缴。公诉

机关认为，二被告人窃取正在使用中的公共设施，危及行人及车

辆安全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

之规定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13 年 12 月某日夜间，被告人赵甲伙同

被告人赵乙驾驶机动三轮车采取铁钩子勾井盖等手段，盗窃已通

车使用中的位于烟台市某科技工业园南上坊支路的下水井盖 4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机动三轮车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公诉机关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公诉机关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险方法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机动三轮车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烟台市芝罘区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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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被盗物品价值人民币 1000 元。被告人赵甲、赵乙逃离现场

时被抓获。二被告人对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

讳。合议庭评议认为，被告人赵甲、赵乙以盗窃使用中的公共设

施的危险方法，危及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及公私财产安全，

尚未造成严重后果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应依法惩

处。被告人赵甲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刑罚执行完毕后

五年内又犯罪，系累犯，应从重处罚。被告人赵甲犯以危险方法

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；赵乙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

共安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作案工具机动三轮车及铁钩子予

以没收。一审判决后，二被告人均未上诉，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

诉，本案的宣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学法用法

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有哪些？

答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、决水、爆

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，足以危害公

共安全的行为。司法实践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突出

表现在：（一）以私设电网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（二）以驾

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；（三）以制、输坏血、病毒血

的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；（四）以开枪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

全。

要点提示：

1、.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险方法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公诉机关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机动三轮车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公诉机关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险方法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机动三轮车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烟台市芝罘区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险方法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公诉机关&ie=gbk&tn=SE_hldp00990_u6vqbx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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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共同犯罪 莫参与

聚焦生活

犯罪嫌疑人刘某（男，16 岁，湖北省仙桃人），2013 年 10 月

的一天凌晨，伙同夏某、陈某、黄某等人经过事先预谋，由陈某

携带一把西瓜刀，四人窜至厦门某处的路面，寻找作案目标，准

备实施抢劫时，被治安巡逻队发现，而被抓获。

检察机关对该案审查后，认为刘某伙同他人预谋抢劫，并准

备了作案工具，着手寻找作案目标，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

未能着手实施具体犯罪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

百六十三条、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其行为构成抢劫罪（预备），考

虑其作案时属未成年人，检察机关对其以无逮捕必要，作出不予

批捕决定，并联合相关单位及刘某家属对刘某实施帮教。

小南说法

一、共同犯罪的概念

依照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，共同犯罪是

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。共同犯罪人主要分为主犯、从犯、胁

从犯。

二、共同犯罪的行为

（一）实行行为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63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619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0577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0615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26238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2623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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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行为，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，是指直接实行刑法分则

规定的行为。如果共同犯罪中只有一个实行犯，那么该实行犯的

实行行为无异于单独犯罪。

例如，二人犯杀人罪，各对被害人砍三刀。如果孤立起来看，

砍三刀未必就能致人死亡。但二人的杀人行为结合起来，砍六刀

就足以致人死亡。由此可见，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不能完全等

同于单独犯罪，具有其特殊性。对此，我们在认定共同犯罪的时

候必须加以注意。

（二）组织行为

组织行为，是指组织犯所实施的指挥、策划、领导犯罪的行

为。

例如抢劫集团，其中首要分子有的只在幕后起组织作用，本

人不直接实施抢劫行为，其组织行为就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

罪的实行行为。对这种实施组织行为的首要分子定罪的时候，必

须把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

规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认定。

（三）教唆行为

教唆行为，是指能够引起他人实行犯罪的意图的行为。

教唆行为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，例如劝说、请求、挑拨、刺

激、利诱、威胁等。教唆既可以用口头表达，也可以用书面表达，

还可以用打手势、使眼神等人体动作表达。

（四）帮助行为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2498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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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行为，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，

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。

从帮助行为的性质来分，可以分为狭义帮助和隐匿帮助。前

者指通过提供犯罪工具、指示犯罪

目标或清除犯罪障碍等方法帮助

他人实施犯罪。后者指事前通谋，

事后隐匿罪犯、罪证或湮灭罪迹等

帮助行为。

知识链接

犯罪集团

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了实施一种或几种犯罪而组织起

来的共同犯罪组织。它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。刑法第二十

六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

的犯罪组织，是犯罪集团。”

犯罪集团通常具有以下特征：

1.人数较多。即三人以上，二人不足以成为集团。

2.较为固定。表现为有明显的首要分子;重要成员固定或者

基本固定;集团成员以首要分子为核心结合得比较紧密;实施一

次或数次犯罪后，其组织形式往往继续存在。

3.目的明确。犯罪集团的形成是为了反复多次实施一种或者

数种犯罪行为。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970930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66687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7757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331696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20078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35791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34312/9312114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433848/635360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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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通法庭

“一个月里在家的时间有多少?”“不到 48 小时”“那你平时

住在哪儿?”“大部分时间在网吧”，回答问题的是个 14 岁的男孩，

他的父母在西安经营一家招待所，经济条件不错，但 5月 17 日

这天，却是他第三次因撬盗汽车内财物被公安机关抓住。

5月 17 日晚 11 时许，两男子驾驶摩托车在高新区丈八四路

上来回游走，选中一辆路边停靠的汽车后，两人停车，拿出随身

携带的起子开始撬汽车玻璃。就在这时，蹲守多时的公安高新分

局丈八路派出所民警冲出来将两人抓获。

两名嫌疑人肖某和刘某分别只有 14 岁、15 岁。根据两人交

代，民警又陆续抓获了他们的同伙，14 岁的马某某、16 岁的李

某某以及 19 岁的李某。在该团伙中，年龄最大的李某是“老大”，

他在教会了其他几个人怎么撬盗汽车玻璃后，就负责起指挥和收

受“战利品”。从 5 月初开始，几乎每天晚上，肖某、刘某、马

某某和李某都会随机搭配到电子城等西安市的西南区域作案，这

直接导致该地区汽车被撬盗案件直线上升，事后仅高新警方落实

的就有 53 起，涉案金额达 20 余万元。

因 5人团伙中只有 1名嫌疑人符合刑事拘留条件，其他 4名

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，经过联系，丈八路派出所民警只好将 4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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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送到了西安市公安局未成年人保护中心。团伙成员马某某老

家是河北沧州的，爸妈在西安经营一家招待所，因为生意忙，就

没咋管过他，上完小学后，他就辍学了。14 岁的肖某家在旬邑县，

父母是车主，经营出租车;15 岁的刘某是河南睢县人，父母在西

安经营一家羊肉泡馍馆，生意也不错;就算是“老大”李某，他

的爸爸是个包工头，在华县有一个较大的建筑工地，他更是不缺

钱花。丈八路派出所所长王鹤鸣说，4个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都

很好，但因为他们的父母长期忙于工作或生意，没有时间去照顾

他们，致使他们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，而走上歧途。

学法用法

一个 14 岁、 一个 16 岁的青少年犯故意杀人罪 ，能否以共

同犯罪论处？

答：如果满了 14 周岁的话共同故意杀人就是共同犯罪。

要点提示：

1.共同犯罪的概念。

2.共同犯罪的行为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95%85%E6%84%8F%E6%9D%80%E4%BA%BA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5%85%B1%E5%90%8C%E7%8A%AF%E7%BD%AA&hl_tag=textlink&tn=SE_hldp01350_v6v6zkg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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